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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法律顧問  
黎順和女士  
 
黎女士：  
 

《 2004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擬議附表 23 第 2(1)條  

 
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來函收悉。關於你就《公司

條例》(第 32 章 )擬議附表 23 第 2(1)條的意見，我們在諮詢律政司
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後回應如下：     
 
 
「母企業與附屬企業」的情況  

 
2 .   在回應你就兩家企業可否按擬議附表 23第 2(1)條而視其為
某一企業的母企業的相關問題前，我們認為值得指出：《公司條例》

現行第 2(4)(a)條已有可能出現某「母公司」可控制某「附屬公司」
董事局的組成，而另一家「母公司」可控制該「附屬公司」過半

數的表決權或持有該「附屬公司」的過半數已發行股本的假設情
況。不過，出現這種情況的機會則屬罕有。因為在實際上，一家

企業若持有某附屬公司的過半數已發行股本，則不大可能會放棄

其對附屬公司董事局過半數董事的委任權或對附屬公司的過半數

表決權。就我們所知，過往並未曾有有關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2(4)(a)
條下兩家公司同時視其為某附屬公司的母公司的先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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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擬議附表 23第 2(1)條並無改變上述情況。嚴格來說，在假設
上仍有可能有多於一家企業符合附表第 2(1)條所述的各項準則而
被界定為另一企業（即「附屬企業」）的母企業。同樣，一家企業

若持有某附屬企業的過半數表決權，則不大可能放棄其委任附屬

企業董事局過半數董事或對附屬企業發揮支配性影響力的權力。

同時，我們認為也有需要指出，英國《 1985年公司法》第 258條下
決定「母企業與附屬企業」關係的準則，同樣地並無條文排除或

處理這些可能發生的假設情況。據我們所知，英國在實施該地公

司法例相關條文時並無遇到任何困難。  
 
 
「祖母企業、母企業與附屬企業」的情況  

 
4 .   一個較常出現兩家母公司在其集團帳目綜合匯報一家附屬

企業的帳目的情況，則在「祖母企業、母企業與附屬企業」的關

係下出現。現行條例第 2(4)(b)條訂明，一家公司須當作為另一家
公司的附屬公司，如首述的公司是一家公司的附屬公司，而該家

公司是上述另一家公司的附屬公司。擬議附表 23第 2(3)條保留現
況，訂明某一母企業的任何附屬企業如屬或被視為屬某些企業的

母企業，則首述母企業須視為是該等企業的母企業。在此情況下，

則除非該「母公司」屬「祖母公司」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按《公司

條例》第 124(2)(a)條被豁免預備集團帳目，否則「母公司」及「祖
母公司」均須按《公司條例》就一附屬企業預備集團帳目。據我

們所知，此情況在現實上亦有發生。 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(羅應祺代行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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